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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性別平等及婦女權益促進委員會 
第 5 屆第 2 次會議紀錄 

時間：108 年 12 月 27 日（五）下午 1 時 30 分 

地點：永華市政中心 6 樓簡報室 

主席：黃市長偉哲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蔡宛庭 

壹、主席致詞及頒發聘書 

貳、確認上次會議紀錄：洽悉。 

叁、上次會議列管事項辦理情形 

編

號 
事項內容 

前次決議

重點 
辦理情形 

執行 
單位 

主席裁示 

1 
愛國婦人

會館產權

案 

本 案 繼 續

列管，請文

化 局 持 續

向 大 會 報

告 進 行 相

關進度。 

已安排 12 月 10
日 辦 理 土 地 鑑

界，預計 109 年 7
月前將由文化局

收回處理修繕事

宜。 

文化局

本案因已列管相當

長的時間，為增進辦

理效率，請社會局盡

速成立專案小組工

作會議，邀請委員、

文化局及其他必要

局處出席，討論本案

執行與作業方式。 

2 

校園晨光

時間志工

團體入校

規範 

請 教 育 局

針 對 函 釋

內 容 與 基

本 教 育 法

第 6 條中立

原則，針對

各 級 學 校

加強宣導，

另 針 對 委

員 提 供 之

特定學校，

請 教 育 局

（1）有關校外團

體 於 晨 光

時間入校，

本 府 教 育

局已於 108
年 9 月 24
日及 10 月

2 日函文各

校 重 申 教

學 內 容 不

得 為 特 定

政 治 團 體

教育局

請教育局接下來應

針對本市校外團體

入校規範落實情形

予以追蹤並進行報

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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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
號 
事項內容 

前次決議

重點 
辦理情形 

執行 
單位 

主席裁示 

前 往 瞭 解

與輔導。 
或 宗 教 信

仰 從 事 宣

傳活動，亦

不 得 涉 及

性平議題。

（2）至於開放觀

課，教育局

將 函 請 學

校，於充分

溝 通 前 提

下，定期邀

請 家 長 或

教 師 參 與

觀課，增進

家 長 關 心

教 學 與 活

動，建立親

師 生 共 學

之 正 向 文

化。 

3 

有關委員

會大會及

分工小組

召開與運

作事宜 

各 分 工 小

組 應 於 下

次 大 會 召

開前，完成

下列事宜： 

（1）選任

各 組

組長。 

（2）依各

組 議

題 增

修 性

別 平

等 政

（1）各組已完成

組 長 選 任

並 增 修 性

別 平 等 政

策 方 針 內

容。請參附

件一，第 58
頁至 65頁。

（2）有關性別平

等 政 策 方

針 增 修 重

點，由各組

於 本 次 會

議「分工小

分工小

組幕僚

單位 

有關性別平等政策

方針，請依建議刪除

參與單位、負責局

處，並依討論結果修

正彙整後，以電子郵

件請委員協助再確

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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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
號 
事項內容 

前次決議

重點 
辦理情形 

執行 
單位 

主席裁示 

策 方

針 並

作 為

工 作

重點。 

組報告」議

程 中 進 行

報 告 與 討

論。 

4 
本市性侵

害一站式

服務據點 

請 評 估 輔

導 部 立 新

營 醫 院 的

可能性。 

（1）新營醫院距

離 目 前 已

有 設 置 一

站 式 服 務

之 柳 營 奇

美 醫 院 車

程 大 約 僅

10分鐘，且

一 站 式 服

務 個 案 數

仍 以 溪 南

地 區 為 大

宗，柳營奇

美 醫 院 與

麻 豆 新 樓

醫院自106
年至108年
6月共計僅

有2名個案

接 受 一 站

式服務。惟

位 於 溪 南

之 成 大 醫

院自106年
至 108 年 6
月 已 服 務

34名個案。

（2）故已輔導台

南 市 立 醫

院 (委託秀

衛生局

針對一站式服務，請

進行數據交叉分析

（含各地區案發數

據、進入服務情形

等），並提出原因分

析、策進作為之完整

報告，於分工小組會

議中討論。 



4 

編

號 
事項內容 

前次決議

重點 
辦理情形 

執行 
單位 

主席裁示 

傳 醫 療 社

團 法 人 經

營 )提出申

請 一 站 式

服 務 據 點

計畫，目前

已 在 衛 生

福 利 部 審

核中。 

（3）且因評估新

營 醫 院 無

專 責 婦 產

科醫師，特

聘 醫 師 一

週僅3天下

午診，急診

醫 師 亦 認

為 內 診 仍

應 由 婦 產

科 醫 師 執

行 較 為 妥

適，且院內

目 前 無 合

適 空 間 可

成 立 會 談

室，建議不

再 另 輔 導

新 營 醫 院

設 置 一 站

式 服 務 據

點。 

5 
納管坐月

子中心 

專 案 報 告

坐 月 子 中

心 的 納 管

機 制 及 成

於本次會議「專

題報告」中進行

報告。 
衛生局

本案請衛生局成立

專案小組工作會議，

邀請委員與相關人

員出席，針對泛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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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
號 
事項內容 

前次決議

重點 
辦理情形 

執行 
單位 

主席裁示 

效。 「坐月子中心」之相

關場域、地點，以維

護母嬰安全與照護

為目標，討論管理與

執行方式等積極作

為。 

肆、各小組工作報告：（略） 

決議： 

一、請各機關（單位）依照性別平等政策方針提報 109 年工作計

畫，且內容應包括本市性別統計資料；並由各分工小組幕僚

單位於 109 年 1 月底前彙整完畢提供予委員審閱。 

二、各機關（單位）應於下次大會前召開之分工小組會議中，提

供 109 年工作計畫之執行報告，包括辦理情形、人數、場次

等內容。 

 

伍、專題報告 

一、衛生局：坐月子中心輔導轉型專案報告 

決議：如列管事項編號 5 裁示（請參第 4 頁）。 

二、性別平等辦公室：107‐108年臺南市政府跨局處政策計畫成果 

決議：准予備查。 

 

陸、討論提案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人身安全與環境組 

案由：為提升本市公共廁所優質管理，創造友善育兒、友善性別及無障礙之公

共環境，並強化軟、硬體設施提高安全性，落實安全維護，避免衍生治

安死角，提請討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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說明： 

一、公共廁所是國家的門面，也是社會文明的指標。因應目前既有之公部門興建、

使用、管理之辦公場所，處處可見廁所性別不友善的空間配置；交通場站公

共場所之公共廁所經常出現女廁大排長龍，男廁所卻門可羅雀的不公平現

象；公廁因無法親子共同使用廁所情形發生；或因設置不當或缺乏監控，易

發生治安事件，皆須予以改善。 

二、本市現有列管公廁 5,267 座(如附表 1、附表 2)，本市每千位市民享有 2.9 座

公廁，每百位男性市民享有 1.42 個男性公廁便器，女性市民則有 0.98 個，

均排名六都第 2，惟觀察本市男女廁比例約為 6：4，顯示多數公共場所女廁

數量未依實際需求的比例來做設計。 

三、此外，基於目前國際趨勢與性別平權之概念，「性別友善廁所」與「親子廁

所」等議題逐漸受到重視，考慮國內性別友善廁所之設置與設計，存在許多

性別障礙問題，包括親子不同性別者、中性或跨性別者、異性之身障者與伴

護者、便器數量分配不均等。 

四、而公共廁所空間安全性亦是民眾所重視的，預防偷拍、偷窺設施設計與緊急

求救設備，輔以警政勤務作為，加強安全維護，始能避免成為治安死角，讓

民眾能安心使用。 

辦法：請環境保護局與工務局分析本市現有公共廁所配置概況及管理作為，請

警察局剖析公共廁所易發生治安事件類型與犯罪手法，三者相互檢視勾

稽，以找出問題解決方法，發展出本組跨局處、跨議題之性別平等工作

策略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請相關局處將本案納入作為 109 年工作計畫。 

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人身安全與環境組 

案由：推動無障礙騎樓整平計畫，提供高齡者、因照顧老幼而須推輪椅或嬰兒

車者友善空間與設施，提請討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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說明： 

一、隨著時代的進步，提供良好的步行空間使其達到「無障礙環境」，如何有效

規劃騎樓空間已成為趨勢，平整防滑的鋪面，將是所有民眾的福祉。 

二、既有的騎樓、新設置的騎樓規定及改善方式如下： 

（一）對於既有的騎樓改善，臺南市推動『臺南市騎樓暢通計畫』，具以下

策略： 

1、訂出 1.5 米最小人行寬度，兼顧人行、住家停車或做生意的需求。 

2、帶動週邊商機的街道區域，作為實施的「優先示範區」。 

3、鼓勵既有社區參與騎樓暢通競賽-「友善騎樓競賽」，得獎者予以獎

金獎勵。 

4、結合「騎樓整平計畫」及「人行無障礙環境」，提供舒適的行人環境。 

（二）新設置的騎樓：新設置之社區及建築物，除遵循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

設計施工篇」第 57 條、「違章建築處理辦法」第 11-1 條，另外南市已

訂定「臺南市騎樓地設置標準」。 

三、近幾年持續實施騎樓暢通計畫，目前全市既有騎樓改善已有 26 示範區(擴及

21 個區公所)，雖陸續完成部分路段整平，騎樓地屬私人財產，雖存在困難

度，但將持續推行。 

辦法：請工務局分別針對新、舊社區特性提出不同推動策略，並整合工務局建

(使)照核發與騎樓整平計畫、民政局村里宣導、交通局騎樓暢通計畫標

線繪設、警察局違規取締、財政稅務局稅金優惠政策等機制，架構出推

動無障礙騎樓之跨局處策略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請相關局處將本案納入作為 109 年工作計畫。 

 
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陳釩 委員 

案由：經查特定宗教色彩團體「彩虹愛家聲明教育協會」，每年均固定於耶誕節

推出耶誕劇進入本市各國小演出。然該團體屢次重複透過校內耶誕演出

機會，將具濃重宗教意涵之情節包裝其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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說明：除宗教色彩團體進入校內演出前夕未知會學童家長外，  亦獲報該團演

出內容違反現今性平教育方針，損害學童及家長權益，同時亦有違「教

育應本中立」之原則。 

辦法：針對上述真實發生於本市眾多公立教育場所之爭議，牴觸「教育中立」

原則、違反性平教育方針，已損及學生與家長權益。提請教育局盡快掌

握實際狀況，調查處理並制定政策避免類似爭端反覆發生。 

決議：本案併入列管事項編號 2（請參第 1 頁）辦理。 

 

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陳釩 委員 

案由：為因應少子化趨勢，營造友善育兒環境進而鼓勵國人生育，除人行道整

平計畫須盡快落實外，亦應針對各大賣場及超市訂定走道寬度規範，保

障使用幼兒推車者便利與安全之消費空間。 

說明：目前多數賣場及超市，皆有走道過於狹窄之問題。同時育有兩名四歲以

下幼兒者，無論選擇使用並排或前後雙座推車，因賣場及超市走道寬度

不足，入內消費前後移動寸步難行、轉彎更是經常面臨動彈不得之窘境，

對育兒者與一般消費民眾並不友善。 

辦法：針對各大賣場及超市走道寬度過於狹窄之弊病，除加強推廣環境友善觀

念普及外，亦應提出具體鼓勵方針，制定各大賣場及超市走道寬度規範，

以維護育兒者權益，並同時保障其餘民眾購物便利性。 

決議：本案請經濟發展局研議正面鼓勵方式並提出作法。 

 

柒、臨時動議：無 

 

捌、散會：下午 4 時 30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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